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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書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陳智芬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5-7576

電子信箱：1004780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000915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0009154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書函以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授身心

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教師，因所任職務確有體能上之限

制，其自願退休條件調降為「任職滿5年，年滿56歲」之

認定標準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0月4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00113947號書

函副本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107年7月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

（以下簡稱退撫條例）第18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教職員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准其自願退休：一、任職滿5年，年滿

60歲。……。（第3項）第1項第1款所定年滿60歲之年齡，

對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降

低。但不得少於55歲。……」

三、復查教育部110年8月13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00086893號

函規定略以，自111年2月1日起，符合下列資格之公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，依退撫條例第18條第1項第1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00696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0/06 13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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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時，退休年齡得予調降：（一）認定

標準：具備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身心障礙組教師證書之專

任教師（含兼任行政職務者），於特殊教育學校或一般學

校特殊教育班（包括各類別特殊教育班）實際教授身心障

礙學生，至其申請退休生效日已連續滿3年。惟兼任行政職

務者，每週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授課節數應達8節以

上。（二）自願退休條件：任職滿5年，年滿56歲。

四、前開所稱「至申請退休生效日已連續滿3年」，係指在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擔任特殊教育教師自退休生效日前一日

起往前推算三年，均連續符合相關認定標準未曾間斷。茲

因留職停薪期間並未在職任教，爰教師倘於申請退休生效

日前三年間曾有留職停薪情形，尚不符前開認定標準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
除外)

副本：

53


